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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

检察机关工作

人员在街头为

市民宣传有关

法律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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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和解工作是一项新的司法探索。近

日，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就刑事和解

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 刑事和解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来

的？

答：当前，刑事犯罪仍呈复发、高发趋势，

而其中轻罪多、低龄化、人民内部矛盾比重大

是重要特点之一。据省检察院统计，

2004

年以

来， 全省检察机关起诉至法院宣告缓刑或判

处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分的

占起诉人数的

38.5%

。

2005

年受理的刑事犯罪

案件中， 由民事案件转化而成的刑事案件约

占

50％

。 这些案件中有一些通过刑事和解的

方式处理可能更有利于达到政治效果、 社会

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更有利于维护和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 更有利于集中有限司法资

源， 打击和遏制严重刑事犯罪， 提高司法效

率。

2006

年

10

月， 省检察院通过广泛调查论

证，推出了《湖南省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

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两年多来，全省

已适用刑事和解办理

4261

件案件，

5401

名轻

微刑事犯罪人员与相应的被害人员从尖锐的

矛盾对立中达成了谅解。前不久，《人民日报》

对我省的做法进行了客观报道。 刑事和解目

前是我们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一种机制探

索， 使之成为一项制度需要立法机关加以确

认，这是我们实践的一种追求目标。

问：刑事和解体现出哪些效果？

答：从我省刑事和解案件的实践看，罪名

分布仅限于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情节轻微的

盗窃犯罪、未成年人情节轻微的抢劫犯罪、非

法侵宅、故意毁财等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对

涉及侵害公权利的案件及职务犯罪案件不适

用刑事和解。 公诉部门对达成刑事和解刑事

案件的加害人大部分做了非刑罚处理， 且主

要采用的是相对不起诉的方式； 部分地区在

试行工作中，对属于可自诉案件，在双方当事

人达成和解后及时将情况反馈给公安机关，

由公安机关撤回案件不予刑事追究。 从和解

效果来看，刑事和解体现了化解社会矛盾，保

护被害人利益， 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和节约

诉讼资源的多元价值， 这一探索在实体上确

保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在程序上提升了被

害人在刑事追诉程序中的参与地位；在法理上

合乎刑事追诉的谦抑性原则和经济原则，有利

于提升加害人社会责任感， 恢复秩序的和平，

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定纷止

争，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问：刑事和解机制实践两年多，进行了哪

些探索？

答：一、严格把握在法律授权和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进行。 法理依据是刑事谦抑和经济

原则。 政策依据是和谐社会建设和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法律依据是刑法总则第

13

条、第

37

条和其他条款中关于可以从轻、 减轻和免

予刑事处罚的规定。二、在全省范围内作为综

合治理的重点方式加以推进， 并不断总结改

进。 三、 在和解过程中注重借重人民调解制

度，达到了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促使嫌疑人

实际履行赔偿义务、维护被害人利益的效果。

2007

年底

,

省检察院建议将刑事和解工

作全面纳入我省“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全省

已有

11

个市州

63

个市级检察院及基层院试行

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检察机关与人民调解委员

会、法律援助中心、律协、乡镇司法所等常规

衔接配合机制。

2008

年

4

月， 省检察院又与省

公安厅联合制定下发了《湖南省检察机关、公

安机关关于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办理刑事

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明确了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原则。

问：下一步工作重点是什么？

答：刑事和解的衔接配套机制尚待完善。

刑事和解的后续工作需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

处理、监控，教育和帮助，往往还涉及到公安、

法院、 帮教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单位的配

合和协调， 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

“教育、感化、挽救”工作，更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目前，我们已将刑事和解处理案件纳

入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 进一步完善内外监

督，以有效防止检察权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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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

2

年多的刑事和解实践中，

法定刑在

3

年以下或有法定减轻处罚

情节可能判处

3

年以下刑罚的轻微刑

事案件占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

总人数的

97.91％

； 其余均依法提起

公诉。

2007

年的刑事调解中， 仅有

13%

的调解工作由检察机关主持， 其他均

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 或在双方亲

属、 公安机关或其他人员的主持下达

成和解 。

2008

年我省刑事和解联动

机制试行工作开展后， 人民调解员等

民间调解人员调解案件的比例达到

70%

。

从赔偿情况来看 ， 全省

2007

年

适用刑事和解办理的

380

余件轻微伤

害案件中， 平均每起案件的赔偿数额

为

22157.21

元 ， 相当于我省当年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 赔偿的数额属

于一般人群都能够承受的范畴 ， 具

有普遍适用性 ， 可排除刑事和解在

实践中成为有钱人专利而影响社会

公平的担忧。

本报记者 李宁 整理

本报记者 李宁 陈勇

通讯员 苗霞 罗家欢 张吟丰

从一起案件看刑事和解

本报记者 陈勇 李宁

】【

� � � � 6月初，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因当事双方已达成诉前和解，对涉

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刘力等4人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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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 “两会” 期间， 全国人大代

表、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等联名提

案， 呼吁对建立刑事和解相关制度进行立

法， 人民日报、 新华社、 法制日报等媒体

对此进行了报道， 一时间湖南刑事和解工

作引起了全国关注。

今年

6

月上旬， 中央电视台等数家中

央媒体齐聚省检察院， 再次就我省推行刑

事和解的作法与经验进行采访报道。 在我

省首次试行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

5

年

以来 ， 刑事和解的不断实践为我省检察

机关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大局 、 贯彻执行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 践行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迎来了喜

人局面。

本世纪初 ， 我国学术界和司法实务

界对于刑事和解制度展开了积极的研究

和实践 ， 当时我省部分基层检察院已在

小范围内试用刑事和解处理了一些轻微

刑事案件 ， 取得积极效果 。 长沙市宁乡

县检察机关从

2004

年起就试行刑事和解

办理刑事案件

,

经过两年实践 ， 该县于

2006

年

4

月由县检察院牵头 、 各政法机

关联合制定了 《关于办理轻伤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

试行

)

》 。 各地经

验报到省检察院后 ， 引起了院领导的关

注和重视 。 此后 ， 省检察院组织检察理

论研究 、 公诉 、 侦监等部门人员对在我

省检察机关全面试行刑事和解机制的可

行性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调研 ， 进一步

认识到了试行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和必

要性。

在进行实践和理论的考查后， 省人民

检察院结合现有法律规定， 借鉴了国内外

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设计， 通过慎重研究后

起草了 《湖南省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

理刑事案件的规定 （试行）》 的初稿， 得

到了省院专家咨询委员们的赞同和支

持 。 在进行了

10

多次修改 、 论证后 ， 检

察委员会最终讨论并于

2006

年

10

月

31

日

通过了 《规定 》 ， 正式在全省检察机关

开始了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全

面探索。

湖南刑事和解

“全国关注”

本报记者 李宁 通讯员 邹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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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龚佳禾

（右二）在基层检

察院了解刑事和

解有关情况 ，听

取意见。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数字”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走向纵深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龚佳禾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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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检察院检察官近日回访刑事和

解后当事人的情况。 罗家欢 摄

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犯罪嫌疑人刘力等

4

人与被害人何峰均

系长沙县跳马乡新田村人， 平日里低头不见

抬头见。

2008

年初，刘力与何峰达成口头协议：何

峰将自己一栋两层楼房的建筑工程以包工不

包料的形式承包给刘力， 工程款为

21000

元。

同年

4

月该楼房建成后 ， 何峰陆续支付了

11000

元工程款，余款就拖了下来。刘力多次

讨要余款未果，心里愤懑，遂于今年

1

月

20

日

纠集周某等参与施工的民工， 赶至何峰新建

楼房处，将该楼部分房屋推倒、砸毁，经鉴定，

毁损价值

15980

元。

3

月

9

日，刘力等

4

人被公安

机关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传唤到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

五条的规定，若刘力等

4

人被起诉，将会因故

意毁坏财物，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罚金。在刘力等全额赔偿损失、受害人同

意从轻处理的前提下， 法院可能会对其作出

缓刑的判决。 案件移送至长沙县人民检察院

后，承办人在讯问嫌疑人刘力等

4

人时，他们

均表示了悔意，并表达了希望和解的意愿。随

后， 该院主管检察长带领承办人谢彦先后多

次到新田村走访，听取当地派出所、村支两委

和当地群众的意见，了解被害人何峰的意见，

并向其讲解刑事和解相关规定。 在了解到双

方均有意和解之后， 检察院委托长沙县联合

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检察院调解室组织调解。

5

月

15

日， 在联合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双

方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协议， 刘力等人将赔

偿款

12500

元支付到位，并当场向何峰道歉表

示真诚悔过， 何峰接受了刘力等

4

人的道歉，

表示愿意原谅对方， 请求司法机关对刘力等

人从轻处理，双方握手言和。

被害人：权益得到维护，地位

得到尊重

被害人何峰告诉记者， 在刑事和解过程

中，他把自己心里的不满、打算统统向案件承

办人和加害人说出来了：“竹筒倒豆子一干二

净。说彻底了，心里也舒服了。慢慢也觉得自己

本身有错， 不应该拖欠了工程款还态度不好。

假如不这样，矛盾也许不会激化。俗话说‘一个

巴掌拍不响’现在想来还是蛮后悔的，毕竟我

们是邻居，原先感情好。”

“现在， 事情处理基本上体现了我的意

见，他们

4

人赔偿了我的经济损失，还向我道

了歉，我不用费时费力去打官司，权利一样得

到了维护，人格地位得到了尊重，我非常感谢

检察院和联合调解委员会为我所做的大量工

作。因此，我对刘力等

4

名加害人的行为表示

谅解， 真诚希望司法机关对他们从轻处理。”

在调解会上， 满怀感激的何峰最后替砸坏自

己房屋的嫌疑人求情。

记者了解到， 像何峰这样能够出于善意

谅解加害人的情况，在刑事和解中经常出现。

由于刑事和解以未成年人及初犯、偶犯、过失

犯的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为主， 和解完全基于

双方、尤其是被害人自愿的基础之上，承认并

尊重其主体地位，注重其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赋予其解决纠纷的主动权，维护其切身利益。

这些做法帮助被害人减轻了焦虑和仇恨，有

利于被害人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

被害方常常主动谅解加害方， 主动提出或者

同意司法机关对加害方从轻处理。

加害人

:

给予改过自新机会，

挽救的不只是一个人

记者了解到，案件处理过程中，犯罪嫌疑

人刘力在取保候审后真诚地表示：“感谢县检

察院和县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给我一个改过

自新的机会，让我认识了自己所犯的罪错。我

保证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时刻牢记遵纪守

法。我是一大家子人的顶梁柱，我不进监牢，

一家人都安宁了。这次调解，挽救的不仅仅是

我一个人呀！”

在回访刘力案件时，新田村党支部书记张

新建、治安主任彭长根也表示，刘力与何峰的

矛盾，本质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加害人因为

一时激动，行为过激酿出事端，事后双方都比

较后悔。如果不进行刑事和解，双方及其家人

很可能由此结下世仇， 恰恰是宽和耐心的调

解，不但解决了纠纷，而且教育了加害人，让他

们改过自新。现在，刘力等人已经学会了在生

活中克制自己的过激情绪，通过合法途径解决

矛盾纠纷，他们的家人也与何峰家重新建立了

和谐互助的邻里关系。

适用刑事和解处理的案件， 很大一部分

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据省检察院统计，

2006

年

11

月至今年

3

月，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人数占刑

事和解案件总人数的

19.77%

近

1800

人。 青少

年犯罪往往一时失足，存在偶发性和易发性，

如果对他们一判了之， 不仅达不到教育的目

的， 甚至会使他们在长期羁押中被 “交叉感

染 ”，同时也使其烙上罪犯的印记 、插上 “标

签”而为社会所唾弃，一辈子难以回归社会。

所以， 给予这些失足青少年一个重新做人的

机会，显得尤为重要。

据统计， 在全省检察机关两年多来适用

刑事和解办理的

4261

件案件中， 一次性支付

且 已 经 实 际 履 行 赔 偿 义 务 的 案 件 达 到

99.5%

。 有些加害人为了感谢被害人对自己

的谅解，即使自己没钱，也想方设法从亲戚朋

友处借钱赔偿被害人， 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被

害人的权益。

适用刑事和解所处理的

5401

名加害人没

有出现再违法犯罪的情况， 改过自新效果良

好；通过刑事和解，近

1800

名失足青少年中的

90%

以上实现继续就学， 有的还考入大学深

造，实现了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

承办人：案结事了，体现理性、

平和执法理念

长沙县检察院检察长刘革强介绍， 根据

《湖南省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

件的规定（试行）》规定，刑事和解完全是处于

双方自愿而友好达成的协议， 人民调解员或

者检察干警仅在其中起协调作用， 这样执法

不仅可以顺利化解矛盾， 还可为司法机关节

省资源，提高执法效率，体现检察机关理性、

平和执法理念，促进社会和谐。

据省检察院统计， 在全省检察机关适用

刑事和解办理的案件中， 有近

70%

的案件由

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 或由公安机关作撤

案处理， 减轻了审判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的

工作压力， 缓解了司法资源的紧张状况； 没

有一件案件出现当事人上访、 申诉的， 也没

有出现公安机关要求复议、 复核的情形； 有

的案件通过适用刑事和解机制， 还使一些老

上访户化解了积怨， 平息了上访， 减少了诉

累， 为上级司法部门减少了处理涉法上访的

压力。

省检察院从事刑事和解研究的卢乐云副

检察长、 研究室吴建雄主任认为， 刑事和解

是通过加害人悔罪赔偿等方式补偿受害人的

损失和权益， 从而实现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

的一项机制， 其核心在于内在地恢复被犯罪

破坏的社会关系， 有别于 “以打击求恢复”

的表象恢复。 它体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和以

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从我们对案件回访调查

的情况看， 全省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处理

的刑事案件 ， 基本上实现了 “四无 ”， 即 ：

无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 无因对

刑事和解不服而与被害人再次产生纠葛， 无

被害人因权益保护不到位而进行刑事自诉，

无因对刑事和解不服而进行民事申诉、 涉检

上访， 这些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有力的促

进作用。


